湖州师范学院校长办公室文件
湖师院校办发〔2016〕20号
   
关于举办2016年湖州师范学院大学生

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

各部门、下属学院：　

    为贯彻落实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意见》（浙政办发〔2016〕9号）和《关于举办2016年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》〔浙教办学〔2016〕29号〕精神，进一步响应省委省政府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的新要求，为强化各部门、下属学院创新创业教育的责任，培育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，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热情，展示我校创新创业教育成果，同时为2016年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选拔优秀项目，经研究，定于2016年3月至10月举办2016年湖州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大赛主题
    创新放飞梦想  创业成就人生

二、大赛宗旨
    充分发挥“以赛促学、以赛促教”的积极作用，进一步促进我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，结合《浙江省教育厅关于积极推进高校建设创业学院的意见》（浙教学〔2015〕98号）要求，引导各部门、下属学院主动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创新人才培养机制，普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意识，提高大学生的创新精神、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，深化大学生创业实践，从而进一步推动我校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努力造就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的生力军，培育符合“互联网+”时代的新力量，促进地方经济转型升级。

三、组织机构
    主办单位：教务处、招生就业处、团委

    大赛成立组委会，负责统筹协调、组织实施全校大赛的各项工作。创新创业学院院长担任组委会主任，副院长担任组委会副主任，四个中心主任为组委会成员。

大赛组委会下设办公室。组委会办公室具体负责大赛的执行、宣传、协调、推进等日常工作。组委会办公室设在招生就业处。办公室主任由招生就业处负责人担任。
大赛组委会、组委会办公室具体组成人员名单另行通知。

成立专家委员会。由大赛组委会邀请行业企业、创投风投机构、大学科技园等专家和校内外创业导师组成，负责参赛项目的评审工作，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。

四、大赛项目
    （一）第八届湖州师范学院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大赛。分设生涯规划类、创新创意类、创业实践类三个类别。具体由招生就业处负责。

    （二）第六届湖州师范学院“明达杯”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。分设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、创业实践挑战赛、公益创业赛。具体由团委负责。

    （三）第二届湖州师范学院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。分设创意组、实践组两个组别。具体由教务处负责。

五、大赛安排
    大赛从2016年3月启动，分宣传发动、学院初赛、校级复赛、校级决赛四个环节进行，于2016年10月全部结束。

大赛各项目实施方案由负责部门另行发文。

六、其他
    （一）本届大赛已列入2016年湖州师范学院A类学科竞赛，大赛总体要求将按照《湖州师范学院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》进行。

    （二）依据大赛各项目实施方案要求，同一参赛项目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大赛子项目参赛，不能兼报。

    （三）大赛联系方式。

    1．第八届湖州师范学院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大赛联系人：盛雯琦（招生就业处），联系电话：2322774，电子邮箱：shengwenqi@hutc.zj.cn；

   2．第六届湖州师范学院“明达杯”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联系人：方君亮（团委），联系电话：2321986，电子邮箱：fjl@zjhu.edu.cn。

    3．第二届湖州师范学院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联系人：沈陈锋（教务处），联系电话：2321133，电子邮箱：scf@zjhu.edu.cn。
    由于本届大赛涉及面广，参与人数多，时间跨度大，任务繁重，各部门、下属学院要积极配合做好大赛相关赛事，共同关心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，结合就业创业服务进校园活动，落实创业扶持政策，优化就业创业服务；各部门、下属学院要高度重视、大力宣传、广泛发动、认真组织，做到评分标准公开、程序办法公开、评选结果公开，确保大赛取得成效，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和就业能力。各部门、下属学院要齐心协力、通力合作，通过电视台、报纸、网站、新媒体等多种手段，全程化跟踪大赛最新进展、宣传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最新成果，在全校掀起创新创业的新浪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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